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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指出所谓“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都不属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种生育方式和行为违反社会公德、社会法

律，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同时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借腹生

子和借父生子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应利用法律等强制手段杜绝该行为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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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这两种生育子女的方式，有别于人类辅助生育技术中提及的

试管婴儿技术。虽然这种行为可以帮助不能生育的夫妻实现生育子女的梦想，但

是这种行为将引发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借腹生子与借父生子的特点

以及带来的社会问题，探讨用法律手段规范这种行为。  

一、借腹生子与借父生子的含义及特点  

借腹生子，显而易见就是借“肚子”生孩子，俗称“代孕”。据报道，“代孕”

在我国有相当大的需求市场，而且有将“代孕”职业化的趋势，仅就代孕者的来

源一项就让我们触目惊心：借腹生子中的代孕者绝大多数是女大学生！代孕者分

为不同的级别，每一个级别的代孕者收取的费用是不相同的，“生子需求方”可

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和实际情况选择“代孕者”。可见“代孕”不能排除具有

商业性、营利性的嫌疑。所谓“代孕”，主要是指借助“生子需求方”的妻子以

外的女性的子宫为自己生育子女的行为。这种生育有两种具体的方法，一是分别

利用丈夫和妻子的精子和卵子通过体外结合，再将受精卵植入“代孕者”的子

宫，从而孕育生命的过程；二是由代孕者与“生子需求方”的丈夫直接发生性关

系，通过两性生殖的方法达到受孕目的，从而孕育生命的过程。本文所指的借腹

生子主要是指通过第二方式生育子女的行为，这种行为所生的子女属于生子需求

方的丈夫与代孕者的非婚生子女。  

借父生子，简言之就是借“精子”，俗称“借精生子”，主要是指“生子需求方”

借助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为自己生育子女的行为。这种生育同样有两种方法，

一是国家通过建立“精子库”的办法收集捐精者的精子，为一些因男性有生育障

碍的家庭带来福音，这种方法是“试管婴儿”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通过合法的

医疗途径进行，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二是捐精者与“生子需求方”的妻

子通过两性生育的方法进行的生育行为。第二种方法应该严格被禁止。因为这种

行为涉嫌通奸或重婚，有可能侵害子女合法权利以及引发刑事案件，社会危害性

很大。本文所称“借父生子”是指第二种方法。  

卫生部 2001 年 8 月 1 日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中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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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

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

十四条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

子、合子、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分为人工授精和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人工授精是指用人工方式将精液注入女性

体内以取代性交途径使其妊娠的一种方法。根据精液来源不同，分为丈夫精液人

工授精和供精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是指从女性

体内取出卵子，在器皿内培养后，加入经技术处理的精子，待卵子受精后，继续

培养，到形成早期胚胎时，再转移到子宫内着床，发育成胎儿直至分娩的技术。”

但是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并不属于《办法》中规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可见，

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受法律保护。  

二、借腹生子与借父生子引发的社会问题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都不属于《办法》中规定的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这种生育方式在我国应该被明文禁止，因为这种行为违反社会公德、社

会法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涉嫌违反刑事法律，构成重婚行为  

据相关报道，绝大多数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的行为人，是直接通过两性生殖的方

式来孕育生命的，也就是说“代孕者”和“生子需求方”的丈夫或者“捐精者”

和“生子需求方”的妻子要通过性行为达到怀孕的目的。现实中一般是要求“代

孕者”和“捐精者”在“生子需求方”家中与丈夫或妻子共同居住一段时间，通

过性交途径达到受孕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即非法同居行为。还有

甚者在孩子出生以后为了相安无事，竟然出现两女共侍一夫的局面。这种行为不

仅属于“非法同居”，还有可能构成重婚罪，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2、子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这两种生育方法，大多发生在夫妻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家庭，在实施

生育之前，一般都会取得配偶的同意。但是这两种行为都是通过两性生殖的方式进行的，也

就是说，进行两性关系的男女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属于婚外性行为。可见，所生子

女应该属于非婚生子女。虽然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

些子女的权益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下一代有潜在的“乱伦”危险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一名供精者的精子 多只能提供给 5 名妇女受孕。

这个前提是在合法的医疗机构中进行的“人工授精”。也就是说，一名供精者可能同时至少存

在 5 个孩子，这些孩子是同父异母的。但是医院可以采取一定的办法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

生。对于“借父”来讲，在下一代中出现同父异母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从而给下一代的婚姻、

生子方面带来不必要的阻碍，甚至出现兄妹结合的乱伦危险！  
除了上面提到的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外，“借腹”和“借父”还可能引发恶性的伤人或杀人事

件的发生，可能导致更多的家庭走向破裂！   
三、措施  
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弊大于利，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利用法律等强制手段杜绝借腹生

子和借父生子行为，保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正确、合理、合法的应用，并造福于人类是我

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禁止这种行为的发生：  
1、增强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杜绝某一项行为的出现，首先要让人们了解这个行为。应该加大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宣传

力度，让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辅助生殖，怎样才能 大限度的发挥这项高技术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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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对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存在的危害性进行宣传，可以

通过电视、电影等载体更加形象的反映现实问题，让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行为弊大于利，

从而从思想上彻底放弃这种想法。  
2、计划生育部门应该加强对生育工作的监管力度  
一是加大对孕妇在妊娠期间进行身体检查的力度。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正规医院在对妊娠

期妇女进行身体检查时，要求其出具计生部门核发的“准生证”，办理“检查卡”之后才能进行

身体检查。这个规定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对于

提高国民身体素质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应该强化这个规定，在对孕妇进行身体检查时应

该要求同时出具“结婚证”和“准生证”。在开具新生儿出生证明时，要认真核对夫妻双方的结

婚证、身份证以及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准生证”。这样可以防止借腹生子行为的发生。  
二是加大对新生婴儿户籍的管理。借腹所生子女面临着落户的问题，孩子的户口是制约双方

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给新生儿落户时一定要严格把关，认真核对医院的出生证明，防止

代孕者和生子需求方以冒名顶替的方式生产子女。  
3、加大法律监督和制裁的力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明确禁止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唯一可以找到法律依据就是《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经过批准并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未经卫

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为了达到真正的警戒作用，

应该在刑法中明确禁止借腹生子和借父生子，并且通过一定的制裁手段加以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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